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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关于新疆啤酒花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出售、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

关联交易的补充法律意见（三） 

 

德恒D201507311825270020BJ-05号 

致：新疆啤酒花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接受新疆啤酒花股份有限公司委托，担任啤酒花本次重

大资产出售、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专项法

律顾问。本所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中国证监会《重组管理办法》、《重组

若干规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6 号——上市公

司重大资产重组（2014 年修订）》、《发行管理办法》、上交所《上市规则》等有

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于 2015 年 8 月 20 日出具了德恒

D201507311825270020BJ-01号《关于新疆啤酒花股份有限公司以重大资产出售、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法律意见》（以下简

称“《法律意见》”）、于 2015年 11月 4日出具了德恒 D201507311825270020BJ-03

号《关于新疆啤酒花股份有限公司以重大资产出售、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

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补充法律意见（一）》（以下简称“《补充法律

意见（一）》”）、于 2015 年 12月 10日出具了德恒 D201507311825270020BJ-04

号《关于新疆啤酒花股份有限公司以重大资产出售、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

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补充法律意见（二）》（以下简称“《补充法律

意见（二）》”）。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要求，现本所律师对 2015 年 12 月 10 日出具的

《补充法律意见（二）》之后、啤酒花本次交易所涉及的相关问题进行核查并发

表法律意见。 

基于上述，本所在《法律意见》、《补充法律意见（一）》、《补充法律意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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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础上，出具《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关于新疆啤酒花股份有限公司以重大资产

出售、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补充法律意见

（三）》（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 

本补充法律意见是对《法律意见》、《补充法律意见（一）》、《补充法律意

见（二）》的补充和修改，并构成上述法律文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本所在上述

法律文件中所述的法律意见出具依据、律师声明事项、释义等相关内容适用于本

补充法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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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关于金鸿沣备案 

经核查，2015 年 12 月 11 日，金鸿沣取得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出具的

《私募投资基金备案证明》（编号：S63784）。 

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出具日，啤酒花本次配套募集资金应取

得私募投资基金或私募基金管理人备案或登记的认购对象已全部取得相关备案

或登记。 

 

二、关于消防行政处罚 

报告期内，同济堂医药及南京同济堂分别因未及时消除火灾隐患及消防标识

未完好有效原因被武汉市公安局蔡甸分局消防大队及南京市公安消防支队江宁

区大队处以 20,000.00 及 5,000.00 元行政处罚。上述主体及时对相关问题进行

了整改并缴纳了罚款。 

2015 年 12 月 15 日，南京市公安消防支队江宁区大队对南京同济堂的《情

况说明》予以确认，认为南京同济堂从 2012 年 1 月 1 日至说明开具日，曾存在

受行政处罚情况，但已处理完毕，期间行政处罚均不属于重大违法违规行为；2015

年 12月 16日，武汉市公安局蔡甸分局消防大队出具《情况说明》，认为同济堂

医药 2012 年 10 月 13 日因企业存在消防违法行为被行政处罚，已处理完毕，该

处罚不属于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本所律师核查后认为，同济堂医药及南京同济堂报告期内涉及的行政处罚事

项情节轻微，罚款金额较小，且根据处罚机关出具的文件，上述行政处罚均不属

于重大违法违规，同济堂医药符合《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第二十

五条第（二）项的有关规定。 

 

三、关于商务审批 

本所律师核查相关法律法规，根据《关于取消和调整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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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的决定》（国发[2015]11 号）、《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实施条例》、《外商投资企业投资者股权变更的若干

规定》等有关规定，相关主体仅需在具体子交易所涉及的股权转让办理工商变更

登记手续前取得商务部门批准同意即可，而无需在通过中国证监会审核前取得相

关批准同意，因此，相关商务部门等有权政府机构批准同意本次重组涉及的各项

具体子交易并非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总体的前置程序。 

2015 年 12 月 15 日，啤酒花出具承诺：除非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在本次交

易的具体子交易所涉及的股权转让事项取得商务部门批准同意前，本公司不会实

施本次重组方案。 

本所律师认为：相关商务部门等有权政府机构批准同意本次重组涉及的各项

具体子交易为本次重组实施前的必备程序，但并非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总体的前置

程序，且啤酒花已作出承诺，除非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在取得前述审批前，啤酒

花不会实施本次重组方案。 

 

四、关于盈利预测的补充协议 

鉴于本次交易无法在 2015 年完成，2015 年 12 月 15 日，啤酒花与同济堂控

股签订了《〈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的补充协议》。该补充协议约定如果本次重大资

产重组于 2016 年度实施完毕，同济堂控股对啤酒花的利润补偿期间为 2016 年、

2017 年、2018 年；约定同济堂医药 2018 年度实现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不低于 5.61 亿元等内容。 

本所律师经核查认为，上述补充协议的约定符合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 

 

五、关于襄阳建设项目 

（一）襄阳建设项目具体情况 

2009 年，中国共产党襄阳市委员会（以下简称“襄阳市委”）、襄阳市人

民政府（以下简称“襄阳市政府”）（合称“襄阳市委市政府”）提出了“一龙



关于新疆啤酒花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发行股份及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补充法律意见（三） 

 2－2－5 

头，六支柱”即以汽车产业为龙头产业，农产品深加工、装备制造、新能源汽

车、新能源新材料、电子信息、医药化工 6 大产业确立为支柱产业的《产业襄阳

发展战略规划》，同时实行简政招商，并配套以众多优惠招商政策，成功引进了

一大批重点项目，由湖北同济堂药房有限公司（后更名为湖北同济堂投资控股有

限公司）投资、位于襄阳市清河二桥一侧总规划用地 1,500 亩的同济堂健康产业

园项目即为其中之一。 

同济堂控股系医药健康产业集群企业，为打造完整医药物流、医疗服务、

健康管理服务的全健康产业链，同济堂控股选定湖北襄阳作为健康产业基地，

并于 2009 年与襄樊高新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高新区管委会”）

签订了入园投资建设同济堂国际健康产业园项目总体投资协议，并由同济堂控

股旗下各业务板块分项实施。鉴于政府招商引资项目需注册本地项目公司以保

障项目实施及方便税源归口管理，同济堂控股按照当地政府“统一规划建设、

批次供应土地、按需分割运营”的总体要求，于签约当年在襄阳市注册了全资

子公司湖北同济堂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后更名为“湖北同济堂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同济堂科技”），并由同济堂科技参与同济堂健康产业园项目整体规

划报建、批次拿地及履行项目用地招拍挂程序。虽然项目由同济堂科技负责实

施，但所有子项目均由各所属业务板块公司出资实施，存在项目建设的名义主

体和实际项目建设主体不一致的情况。 

同济堂医药在襄阳同济堂健康物流产业项目系同济堂健康产业园项目的子

项目，历经以同济堂科技名义建设和同济堂科技将属于同济堂医药项目以分立

方式分离后交付同济堂医药（法律上以股权收购方式实现）两个阶段。项目实施

早期，同济堂医药以同济堂科技名义负责其在同济堂健康产业园项目建设，建

设资金由同济堂医药提供。2012 年，同济堂科技将同济堂医药以同济堂科技名

义建设的襄阳项目，以存续分立方式自同济堂科技中分立出襄阳同济堂物流有

限公司，随后将该公司股权转让给同济堂医药，将土地使用权过户至襄阳同济

堂。 

（二）最新进展 

为响应襄阳市委市政府关于招商项目“早建成、早受益”的号召，同时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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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届襄阳政府对招商区域优化定位及经济转型，并保持企业发展的连续性和专

业化，襄阳市政府及高新区管委会采取边建边办手续并完善过程资料的方式推

进各项投资快速启动项目投资，故此在证件不全的情况下，同济堂健康产业园

项目全面开工建设。 

根据襄阳高新区管委会《关于同济堂健康产业园项目建设现场办公会的会议

纪要》[2013]第 11 号文和襄阳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推进同济堂襄阳健康产业

园项目现场办公会议纪要》（93 期，2014 年 6 月 25 日）显示，“同济堂健康产

业园”是 2009 年襄阳市招商引资的省市重点项目，根据当时的政策要求，为加

快该项目建设进度，襄阳市、区政府允许该项目边建边办手续，城管局免予处

罚，由规划部门办理符合条件的相关手续。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出具日，襄阳同济堂襄阳健康物流产业园在建 7 栋房

屋建筑物已取得相关证件具体情况如下表： 

序

号 

项目

名称 

建设用地规

划许可证 
用地规划条件 

建设工程规划

许可证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 

1 
市场

1#楼 

地字第

gyyd2011030

4 

编号 gyyd20110304 办理中 办理中 

2 
市场

2#楼 

地字第

gyyd2011030

4 

编号 gyyd20110304 办理中 办理中 

3 
呼叫

中心

1#楼 

地字第

gyyd2009011

0 

编号 gyyd20090110 gyjs20100088 编号 420606201008060101 

4 
呼叫

中心

2#楼 

地字第

gyyd2009011

0 

编号 gyyd20090110 gyjs20100089 编号 420606201008060101 

5 
物流

仓储

1#楼 

地字第

gyyd2011016

0 

编号 gyyd20110160 
建字第

jsgc201506001

5 号 

编号 420606201512150101 

6 
物流

仓储

2#楼 

地字第

gyyd2011016

0 

编号 gyyd20110160 
建字第

jsgc201506001

5 号 

编号 420606201512150101 

7 
招商

中心

楼 

地字第

gyyd2009011

0 

编号 gyyd20090110 办理中 办理中 

在上述房屋建筑物中，市场 1#楼、市场 2#楼为商业用房，土地性质为批发

零售用地（襄国用【2014】第 42060611002GB00326 号），为满足市场建设用地

需求，根据上述会议纪要，襄阳同济堂需要对约 28 亩（《建设项目规划（土地

使用）条件》编号 zhyd2013110684）工业用地进行用途变更，变更后用地性质

为商业用地。截至 2015 年 7 月 17 日，该 28 亩土地已由高新区土地储备供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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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重新收储并办理土地使用权性质变更，原工业用地地块的分割部分完成，并

于 2015 年 7 月 8 日办理新的《国有土地使用证》（证号襄阳国用【2015】第

420606011002GB00319）。根据襄阳市城乡规划局高新分局 2015 年 7 月 26 日出

具的《告知函》显示，28 亩工业用地已进入商业用地变更程序，按规定完成变

更手续后，襄阳市城乡规划局高新分局将依法为襄阳同济堂办理同济堂健康产

业园 1#、2#楼的规划许可证手续。 

襄阳同济堂招商中心楼在襄阳市政府部门支持下正在加快完善相关手续。 

（三）解决措施 

经核查，襄阳同济堂正积极办理上述建设项目的相关建设、施工许可。 

同济堂控股已出具承诺，若襄阳同济堂因此受到处罚而遭受任何损失，同济

堂控股将对襄阳同济堂做出全额补偿。 

（四）合法合规情况 

经核查，同济堂医药全资子公司襄阳同济堂襄阳健康产业园项目已合法取得

项目用地，办理了用地规划许可等合法手续，现已开工建设，但部分工程存在

尚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和施工许可证即先行开工建设的情况。虽其已根

据襄阳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推进同济堂襄阳健康产业园项目现场办公会议纪

要》（93 期）和襄阳高新区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济堂襄阳健康产业园项目建设

现场办公会的会议纪要》（[2013]第 11 号），在襄阳市政府部门支持下正在加

快完善相关手续，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和《建筑工程施工许可

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相关项目可能受到处罚而遭受损失。且襄阳高新

区管理委员会[2013]第 11 号会议纪要明确表示对上述“未批先建”建筑免予处

罚；同时同济堂控股出具承诺，若襄阳同济堂因此受到处罚而遭受任何损失，同

济堂控股将对襄阳同济堂做出全额补偿。因此，本所律师认为襄阳同济堂襄阳

健康物流产业园项目的不规范施工情况不会对本次交易作价构成重大影响，不

会损害啤酒花股东的利益。 

本补充法律意见一式叁份，经本所承办律师及负责人签字并加本所公章后有

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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